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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
	照片
（一寸白底
免冠证件照）

	证件类型
	□居民身份证 □港澳台证件 □外国护照
	

	证件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	联系电话

	申报职业（工种）
	健康照护师（长期照护师）
	申报等级
	五级/初级工
	

	考试类型
	□正考    □补考
	考试科目
	□理论    □实操 

	申报条件
	□申报条件1.年满16周岁，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。
□申报条件2.年满16周岁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。

	考生来源
	□央属企业 □工勤人员 □劳务派遣人员 □企业新型学徒 □劳务外包
□技工院校在校生 □在读应届毕业生 □市属企业职工 □区属企业职工
□其他企业职工 □失业人员 □普通高校毕业生 □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
□中等职业院校毕业生 □农村转移劳动力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文化程度
	□小学 □初中 □普通中学 □技工学校 □职业高中 □中等专科 □大学专科□大学本科 □硕士研究生 □博士研究生 □其他

	户口地址
	□北京市         区  □非北京地区

	常住区域
	□北京市         区  □非北京地区

	工作单位
（申报条件1.填“无”）
	

	本人已确认上述信息准确无误。 考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	以下根据实际申报条件选填

	工作承诺
（申报条件1.填写）
	本人承诺提交的如下信息真实有效。如经核实与事实不符，本人将承担一切后果。
本人年满16周岁，拟从事□健康照护师/□护理人员/□社会工作者/□养老护理员/□家政服务员/□医疗临床辅助服务员/□医疗护理员/□医疗卫生技术人员/□乡村医生/□临床和口腔医师/□中医医师/□中西医结合医师/□民族医医师/□公共卫生与健康医师/□药学技术人员/□呼吸治疗师/□康复治疗师/□其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（选其一）岗位工作。
承诺人（手签）：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（手签）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工作经历承诺
（申报条件2.填写）
	本人承诺提交的如下信息真实有效。如经核实与事实不符，本人将承担一切后果。
本人自      年    月至      年   月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单位全称）从事□健康照护师/□护理人员/□社会工作者/□养老护理员/□家政服务员/□医疗临床辅助服务员/□医疗护理员/□医疗卫生技术人员/□乡村医生/□临床和口腔医师/□中医医师/□中西医结合医师/□民族医医师/□公共卫生与健康医师/□药学技术人员/□呼吸治疗师/□康复治疗师/□其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（选其一）岗位工作。
承诺人（手签）：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（手签）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以下由社评组织填写并加盖审核专用章

	
[bookmark: _GoBack]初审结果： □通过    □不通过（如不通过请备注原因）                


健康照护师（长期照护师）（五级/初级工）


[bookmark: OLE_LINK14]填表说明
一、此表应由申请人本人填写，确保信息真实、准确、无弄虚作假，并已核实确认无误，一旦提交不得更改。
二、学信网验证码需确保在有效期内并且开启访问权限可供查验。
[bookmark: OLE_LINK10]三、请按照报名条件填写相应内容，与自己申报条件无关经历无需填写。申报条件必须与报考职业《国家职业标准》一致，《国家职业标准》查询网址为：http://biaozhun.osta.org.cn/。



